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林侑權  

0000000000000000

            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歐聲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頣寬  

被 上訴 人  粘建民  

訴訟代理人  洪秀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

年12月22日本院彰化簡易庭114年度彰簡字第7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

亞公司）之受僱人。上訴人林侑權為執行上訴人東亞公司所

交付之工作，於民國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聯結車），沿國道1

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經彰化縣○○

鎮○○道0號高速公路北向194.9公里處時，疏未注意車前狀

況及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即貿然往前行駛，適前方有被上

訴人駕駛訴外人中聯交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中聯公司）所

有且屬於計程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

爭客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

行駛，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追撞被上訴人

所駕駛之系爭客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下稱系爭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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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中聯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

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

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新臺幣（下同）14萬元、營業損害

5萬5,087元（即：1,777元×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9日等

合計31日＝5萬5,087元）等共計19萬5,087元等語。並聲

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9萬5,087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情。

二、上訴人則以：

　㈠就系爭客車維修費部分，爭執估價單之形式上真正，亦質疑

維修費用14萬元之真實性。且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員工余中平

並未獲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客車損害賠償事宜，零件費用應

再扣除折舊。

　㈡就營業損失部分，爭執被上訴人提出每日收支統計表之形式

上真正，又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3日等共計

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所以僅得以21日作為

營業損害之計算天數。另營業損失應以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

本後之營業淨利計算，所以依該統計表之記載與112年度營

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

利率百分之8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12年7月至113年6月之營

業收入既為101萬9,730元，則被上訴人之每日營業淨利應僅

為227元（即：101萬9,730元÷12個月÷30日×8%＝227元）。

原審扣除節省費用每日677元之部分，並未提出計算方式。

　㈢就肇責部分，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以低於最低速限

時速60公里之速度慢速駕駛系爭客車，且當時系爭客車前方

及左右復無其他車輛行駛，則被上訴人慢速駕駛，形同於國

道設置路障，製造用路人安全之風險，且交通部公路局臺中

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

會）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行車事

故鑑定覆議會）亦均認被上訴人以低於最低速限之速度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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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客車亦為肇事因素，足證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

有過失，故應減輕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等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6萬7,5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依兩造聲請分別定擔保

金宣告准、免假執行，暨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

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簡上卷第115至1

16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受僱人，因為執行上訴人

東亞公司所交付之工作，於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

駛聯結車，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行經

彰化縣○○鎮○○道0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北側向輔助車

道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即往前

行駛，適前方有被上訴人駕駛屬於中聯公司所有之系爭客

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上訴人林侑

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撞擊被上訴人所駕駛之系爭客

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嗣中聯公司將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

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被上訴人。

　2.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駕駛系爭客車作為計程車謀生使

用。

　3.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車速度經推

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

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

　4.對原審卷一第41、43錄音對話譯文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㈡爭點部分：

　1.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是否真

實？是否需再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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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何？

　3.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

速60公里的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

失？若有，則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中市計程

車客運業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契約書、行車執照、債權

請求權讓與同意書、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

記聯單、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對話譯文、LINE對話記錄、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113年10月18日國道警

三交字第1130015293號函及所檢附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

宗、系爭客車受損之彩色照片、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

書、覆議意見書等件影本及原審判決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

第23至34、41至47、89至108、201至211、223至243、331至

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堪信屬實。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且

無須再折舊：

　1.上訴人雖主張：余中平於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去查看系爭客

車修理情形，但並未經其等授權去處理責任認定及損害賠償

金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1頁，卷二第70頁，簡上卷第

頁）。然上訴人已陳稱：系爭事故發生後都是上訴人東亞公

司之運輸部經理余中平代表其等與被上訴人接洽等語（見簡

上卷二第70頁），證人即熱線汽車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亦到

庭證稱：維修金額是跟余中平談好的，當初認為余中平代表

上訴人東亞公司，因為余中平說便宜一點，伊就說14萬元包

修。後來縱使有追加工項，也沒有多收錢，只是在估價單上

詳細記載，16萬6,000元之估價單開立時還未拆開系爭客

車，14萬元是拆開後才開立，16萬6,000元議價到14萬元包

修，是跟余中平議價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則

余中平顯係代理上訴人與熱線汽車修配廠及被上訴人處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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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客車之損害賠償事宜。再者，由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

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觀之：「余中平：對，這部分公司說

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余

中平：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

面看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余中

平：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見原審卷

一第41頁），余中平顯有經上訴人林侑權之僱用人即上訴人

東亞公司之授權，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洽談

關於系爭客車維修費之損害賠償金額與將來須依肇責比例計

算分擔等內容，堪認余中平確為上訴人之有權代理人，上訴

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亦有違誠信原則。

　2.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損，經送往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

後，維修費即如原審卷一第251、253頁估價單所示之16萬6,

000元，嗣余中平與該修配廠議價為以14萬元包修，被上訴

人經該修配廠告知後乃同意之，該修配廠遂以維修費14萬元

包修之方式修繕完成，並自被上訴人收受維修費14萬元，該

估價單是證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所開立等節，業經證

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

頁），並有該估價單、統一發票、名片、余中平與柯金忠間

之LINE紀錄、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

容存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41、43、249至253、291至301、

369頁）。且由上開LINE紀錄、對話內容觀之（見原審卷一

第41、43、291至301頁），身為上訴人東亞公司運輸部經理

之余中平於113年7月23日見柯金忠所傳送之該估價單後，既

未就該估價單表示異議，更於113年7月29日對被上訴人表示

「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現在就是以

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足認該估價單上之維修費

16萬元確為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撞所致之損害。故被上

訴人僅請求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同意之包修金額14萬元，核

屬有據。

　3.上訴人雖主張熱線汽車修配廠前後提供之估價單有金額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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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發票章位置不同、有手寫註記等情形，故質疑其形式真

正云云。惟查，綜上各節，已可查知本件係由熱線汽車修配

廠於修繕前估價修繕費用16萬6,000元，嗣後再經余中平議

價、經兩造同意以14萬元包修，其後始又開立14萬元之估價

單、註記兩造合意商談之情形，上訴人反以兩份估價單之差

異及其上之註記質疑修繕費用及估價單之真實性，顯無可

採。

　4.上訴人另主張維修費中之零件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惟觀被

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洪秀滿：

「余先生，現在跟修車廠談就是以中古零件14萬修理，這樣

你沒意見，是嗎？」余中平：「對，以14萬是包修，然後我

們公司就是看肇事責任，大家在談。」洪秀滿：「是，當

然，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等初判表出來看肇事比例。在這

裡要特别說的是初判表肇責出來就是以14萬談，沒有中古折

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件來修，車廠老間說，

我們雙方要談好，不要修了又有問題。」余中平：「對，這

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

談，妳聽懂？」；洪秀滿：「現在我們強調的是，車以14萬

包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時你不

能再談折舊問題，修車老闆說，我們雙方要再確認一下」余

中平：「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

但是這部分要你們同意，不然到時修好，你們有意見，就不

好，我這樣說你聽懂意思嗎？」洪秀滿：「我知道」，余中

平：「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

面看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洪秀滿：

「我聽懂，修車老闆也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找便宜

中古零件來替換、恢復原狀，我們也只能接受，一直拖也不

辦法。」余中平：「對，現在就是肇責出來，再處理，你聽

懂嗎？」余中平：「我先跟你說，我有跟修車廠說，車修

好，14萬由你們先付，等初判表肇責出來，大家再來談該出

的肇責比例。」等節（見原審卷一第41、43頁）。洪秀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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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向余中平確認「沒有中古折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

拿中古零件來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

修理，到時你不能再談折舊問題」，余中平亦表示：「對，

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

來談」、「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

換，但是這部分要你們同意」，兩造顯已就系爭客車以便

宜、中古零件修繕，並以14萬元包修，嗣後就此金額不再計

算折舊，僅待初步研判表肇責出來時兩造再談如何依肇責比

例分擔等節達成合意，上訴人於訴訟中再主張14萬元應再計

算折舊，實與兩造之明確合意相違，亦毫無誠信可言。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2萬7,500

元：

　1.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修繕，於

113年8月13日完工及交付給被上訴人之情，有該修配廠113

年11月20日函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91、193、197、199

頁），是被上訴人有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利用屬計程車之

系爭客車搭載乘客賺取報酬而受有損害，自得請求上訴人賠

償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以屬計程車之系爭客車工作的營業

損害。

　2.依臺中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所載（見原審卷一

第51頁），目前營業計程車每日營業總收入為1,777元，然

系爭客車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亦因未載客營運而無油資之支

出，並節省通行費、保養費、停車費、清潔費、輪胎耗損及

其他雜費等必要營業費用，故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

項之規定，認每日營業收入1,777元應再扣除每日必要營業

成本與費用（含：油費、通行費、清潔費、保養費及其他雜

費等）677元為合理，而餘每日營業淨利1,100元。故以每日

營業淨利1,100元、不能工作之修繕期間共計25日計算後，

被上訴人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之營業損害應為2萬7,500元

（即：1,100元×25日＝2萬7,500元）。因此，被上訴人得請

求上訴人賠償營業損害為2萬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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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客車於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

日，且應依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

「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所失之營業淨

利，才均得作為計算營業損害之基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

5、107、111頁），並提出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報告為證

（見原審卷一第319至324頁）。然屬自營業之計程車駕駛人

全年無休者所在多有，且其之營運狀況亦大都是每日利用等

待乘客叫車之空檔休息，而非固定於某幾日專門休息而不駕

駛計程車營業，故屬自營業之被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客車修

繕之25日中均未休息，與常情無違。又上開同業利潤標準是

企業在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因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案件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稽徵機

關乃可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經就查得之營業收入按同

業利潤標準核定其課稅所得額。故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僅為概

括估算，且是以企業整體營運為計算標的，並無法完全呈現

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營業之實際營運狀況，且上訴人亦未

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因系爭事故同節省高達百分

之92之營業成本、營業費用與稅額而致有民法第216條之1損

益相抵規定之適用，故本院認尚難將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套用

計算在被上訴人之所失營業利益上。上訴人上開所辯，並非

可採。

　㈣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

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並無與有過

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發

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

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

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

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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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被害人與有過

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

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

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

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

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

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

係。又條件關係，是指「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而

「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

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

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最

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雖不爭執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

車速度經推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

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見簡上卷第116頁）。且

行車事故鑑定會、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被上訴

人在前方無車流之情況下以低於最低速限之行車速度駕駛系

爭客車，已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會之鑑定

意見書、該覆議會之覆議意見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3

1至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惟查：

 （1）系爭事故係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時遭同一車道、由上訴

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從後追撞，且二車均未有變換車

道或緊急煞車之情形，可見處於前方之被上訴人根本無從

預見其會遭上訴人林侑權從後撞擊，亦無從即時採取任何

防免措施，故尚難遽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已違反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具與有過失。

 （2）且查，後車本有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而高速公路上原本

車流順暢，惟某路段前車因車流狀況而慢速行駛之情形亦

所在多有。系爭客車於行駛間正常開啟車燈，且為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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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明顯可見，有聯結車之行車記錄器

截圖照片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15

9、161頁，簡上卷第136頁）。則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數十

秒，被上訴人既得安全地駕駛系爭客車在上訴人林侑權所

駕駛之聯結車前方行駛，而無與包含聯結車在內之國道1

號高速公路用路車輛發生任何碰撞，足見被上訴人於系爭

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

駕駛系爭客車，並非均可能發生遭從後撞擊之道路交通事

故。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

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駕駛系爭客車與系爭事故之

發生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中之「相當性」。上訴人所主張被

上訴人應負與有過失責任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之

損害金額合計為16萬7,500元（即：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

＋營業損害2萬7,500元＝16萬7,500元），且無庸負與有過

失責任。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

付16萬7,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原審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王鏡明　　　

　　　　　　　　　　　　　　　　　法　官　李言孫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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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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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林侑權  


            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聲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頣寬  
被 上訴 人  粘建民  
訴訟代理人  洪秀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本院彰化簡易庭114年度彰簡字第7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亞公司）之受僱人。上訴人林侑權為執行上訴人東亞公司所交付之工作，於民國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聯結車），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經彰化縣○○鎮○○道0號高速公路北向194.9公里處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即貿然往前行駛，適前方有被上訴人駕駛訴外人中聯交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中聯公司）所有且屬於計程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客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追撞被上訴人所駕駛之系爭客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嗣中聯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新臺幣（下同）14萬元、營業損害5萬5,087元（即：1,777元×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9日等合計31日＝5萬5,087元）等共計19萬5,087元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9萬5,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情。
二、上訴人則以：
　㈠就系爭客車維修費部分，爭執估價單之形式上真正，亦質疑維修費用14萬元之真實性。且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員工余中平並未獲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客車損害賠償事宜，零件費用應再扣除折舊。
　㈡就營業損失部分，爭執被上訴人提出每日收支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又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3日等共計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所以僅得以21日作為營業損害之計算天數。另營業損失應以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後之營業淨利計算，所以依該統計表之記載與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12年7月至113年6月之營業收入既為101萬9,730元，則被上訴人之每日營業淨利應僅為227元（即：101萬9,730元÷12個月÷30日×8%＝227元）。原審扣除節省費用每日677元之部分，並未提出計算方式。
　㈢就肇責部分，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速度慢速駕駛系爭客車，且當時系爭客車前方及左右復無其他車輛行駛，則被上訴人慢速駕駛，形同於國道設置路障，製造用路人安全之風險，且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亦均認被上訴人以低於最低速限之速度駕駛系爭客車亦為肇事因素，足證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故應減輕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等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6萬7,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依兩造聲請分別定擔保金宣告准、免假執行，暨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簡上卷第115至116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受僱人，因為執行上訴人東亞公司所交付之工作，於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駛聯結車，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行經彰化縣○○鎮○○道0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北側向輔助車道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即往前行駛，適前方有被上訴人駕駛屬於中聯公司所有之系爭客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撞擊被上訴人所駕駛之系爭客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嗣中聯公司將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被上訴人。
　2.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駕駛系爭客車作為計程車謀生使用。
　3.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車速度經推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
　4.對原審卷一第41、43錄音對話譯文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㈡爭點部分：
　1.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是否真實？是否需再折舊？
　2.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何？
　3.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的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若有，則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中市計程車客運業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契約書、行車執照、債權請求權讓與同意書、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對話譯文、LINE對話記錄、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113年10月18日國道警三交字第1130015293號函及所檢附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系爭客車受損之彩色照片、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覆議意見書等件影本及原審判決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23至34、41至47、89至108、201至211、223至243、331至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堪信屬實。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且無須再折舊：
　1.上訴人雖主張：余中平於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去查看系爭客車修理情形，但並未經其等授權去處理責任認定及損害賠償金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1頁，卷二第70頁，簡上卷第頁）。然上訴人已陳稱：系爭事故發生後都是上訴人東亞公司之運輸部經理余中平代表其等與被上訴人接洽等語（見簡上卷二第70頁），證人即熱線汽車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亦到庭證稱：維修金額是跟余中平談好的，當初認為余中平代表上訴人東亞公司，因為余中平說便宜一點，伊就說14萬元包修。後來縱使有追加工項，也沒有多收錢，只是在估價單上詳細記載，16萬6,000元之估價單開立時還未拆開系爭客車，14萬元是拆開後才開立，16萬6,000元議價到14萬元包修，是跟余中平議價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則余中平顯係代理上訴人與熱線汽車修配廠及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客車之損害賠償事宜。再者，由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觀之：「余中平：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余中平：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面看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余中平：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見原審卷一第41頁），余中平顯有經上訴人林侑權之僱用人即上訴人東亞公司之授權，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洽談關於系爭客車維修費之損害賠償金額與將來須依肇責比例計算分擔等內容，堪認余中平確為上訴人之有權代理人，上訴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亦有違誠信原則。
　2.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損，經送往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後，維修費即如原審卷一第251、253頁估價單所示之16萬6,000元，嗣余中平與該修配廠議價為以14萬元包修，被上訴人經該修配廠告知後乃同意之，該修配廠遂以維修費14萬元包修之方式修繕完成，並自被上訴人收受維修費14萬元，該估價單是證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所開立等節，業經證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並有該估價單、統一發票、名片、余中平與柯金忠間之LINE紀錄、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存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41、43、249至253、291至301、369頁）。且由上開LINE紀錄、對話內容觀之（見原審卷一第41、43、291至301頁），身為上訴人東亞公司運輸部經理之余中平於113年7月23日見柯金忠所傳送之該估價單後，既未就該估價單表示異議，更於113年7月29日對被上訴人表示「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足認該估價單上之維修費16萬元確為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撞所致之損害。故被上訴人僅請求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同意之包修金額14萬元，核屬有據。
　3.上訴人雖主張熱線汽車修配廠前後提供之估價單有金額之落差、發票章位置不同、有手寫註記等情形，故質疑其形式真正云云。惟查，綜上各節，已可查知本件係由熱線汽車修配廠於修繕前估價修繕費用16萬6,000元，嗣後再經余中平議價、經兩造同意以14萬元包修，其後始又開立14萬元之估價單、註記兩造合意商談之情形，上訴人反以兩份估價單之差異及其上之註記質疑修繕費用及估價單之真實性，顯無可採。
　4.上訴人另主張維修費中之零件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惟觀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洪秀滿：「余先生，現在跟修車廠談就是以中古零件14萬修理，這樣你沒意見，是嗎？」余中平：「對，以14萬是包修，然後我們公司就是看肇事責任，大家在談。」洪秀滿：「是，當然，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等初判表出來看肇事比例。在這裡要特别說的是初判表肇責出來就是以14萬談，沒有中古折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件來修，車廠老間說，我們雙方要談好，不要修了又有問題。」余中平：「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妳聽懂？」；洪秀滿：「現在我們強調的是，車以14萬包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時你不能再談折舊問題，修車老闆說，我們雙方要再確認一下」余中平：「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但是這部分要你們同意，不然到時修好，你們有意見，就不好，我這樣說你聽懂意思嗎？」洪秀滿：「我知道」，余中平：「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面看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洪秀滿：「我聽懂，修車老闆也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找便宜中古零件來替換、恢復原狀，我們也只能接受，一直拖也不辦法。」余中平：「對，現在就是肇責出來，再處理，你聽懂嗎？」余中平：「我先跟你說，我有跟修車廠說，車修好，14萬由你們先付，等初判表肇責出來，大家再來談該出的肇責比例。」等節（見原審卷一第41、43頁）。洪秀滿已一再向余中平確認「沒有中古折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件來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時你不能再談折舊問題」，余中平亦表示：「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但是這部分要你們同意」，兩造顯已就系爭客車以便宜、中古零件修繕，並以14萬元包修，嗣後就此金額不再計算折舊，僅待初步研判表肇責出來時兩造再談如何依肇責比例分擔等節達成合意，上訴人於訴訟中再主張14萬元應再計算折舊，實與兩造之明確合意相違，亦毫無誠信可言。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2萬7,500元：
　1.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修繕，於113年8月13日完工及交付給被上訴人之情，有該修配廠113年11月20日函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91、193、197、199頁），是被上訴人有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利用屬計程車之系爭客車搭載乘客賺取報酬而受有損害，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以屬計程車之系爭客車工作的營業損害。
　2.依臺中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所載（見原審卷一第51頁），目前營業計程車每日營業總收入為1,777元，然系爭客車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亦因未載客營運而無油資之支出，並節省通行費、保養費、停車費、清潔費、輪胎耗損及其他雜費等必要營業費用，故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認每日營業收入1,777元應再扣除每日必要營業成本與費用（含：油費、通行費、清潔費、保養費及其他雜費等）677元為合理，而餘每日營業淨利1,100元。故以每日營業淨利1,100元、不能工作之修繕期間共計25日計算後，被上訴人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之營業損害應為2萬7,500元（即：1,100元×25日＝2萬7,500元）。因此，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營業損害為2萬7,500元。
　3.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客車於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且應依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所失之營業淨利，才均得作為計算營業損害之基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5、107、111頁），並提出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報告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9至324頁）。然屬自營業之計程車駕駛人全年無休者所在多有，且其之營運狀況亦大都是每日利用等待乘客叫車之空檔休息，而非固定於某幾日專門休息而不駕駛計程車營業，故屬自營業之被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客車修繕之25日中均未休息，與常情無違。又上開同業利潤標準是企業在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因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稽徵機關乃可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經就查得之營業收入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課稅所得額。故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僅為概括估算，且是以企業整體營運為計算標的，並無法完全呈現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營業之實際營運狀況，且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因系爭事故同節省高達百分之92之營業成本、營業費用與稅額而致有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規定之適用，故本院認尚難將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套用計算在被上訴人之所失營業利益上。上訴人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㈣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並無與有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又條件關係，是指「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而「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雖不爭執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車速度經推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見簡上卷第116頁）。且行車事故鑑定會、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被上訴人在前方無車流之情況下以低於最低速限之行車速度駕駛系爭客車，已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會之鑑定意見書、該覆議會之覆議意見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31至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惟查：
 （1）系爭事故係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時遭同一車道、由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從後追撞，且二車均未有變換車道或緊急煞車之情形，可見處於前方之被上訴人根本無從預見其會遭上訴人林侑權從後撞擊，亦無從即時採取任何防免措施，故尚難遽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已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具與有過失。
 （2）且查，後車本有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而高速公路上原本車流順暢，惟某路段前車因車流狀況而慢速行駛之情形亦所在多有。系爭客車於行駛間正常開啟車燈，且為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明顯可見，有聯結車之行車記錄器截圖照片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159、161頁，簡上卷第136頁）。則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數十秒，被上訴人既得安全地駕駛系爭客車在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前方行駛，而無與包含聯結車在內之國道1號高速公路用路車輛發生任何碰撞，足見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駕駛系爭客車，並非均可能發生遭從後撞擊之道路交通事故。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駕駛系爭客車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中之「相當性」。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應負與有過失責任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之損害金額合計為16萬7,500元（即：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營業損害2萬7,500元＝16萬7,500元），且無庸負與有過失責任。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6萬7,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王鏡明　　　
　　　　　　　　　　　　　　　　　法　官　李言孫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林侑權  



            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聲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頣寬  

被 上訴 人  粘建民  

訴訟代理人  洪秀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

年12月22日本院彰化簡易庭114年度彰簡字第7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

    亞公司）之受僱人。上訴人林侑權為執行上訴人東亞公司所

    交付之工作，於民國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駛車

    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聯結車），沿國道1

    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經彰化縣○○鎮

    ○○道0號高速公路北向194.9公里處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

    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即貿然往前行駛，適前方有被上訴人

    駕駛訴外人中聯交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中聯公司）所有且

    屬於計程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客

    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

    ，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追撞被上訴人所駕

    駛之系爭客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嗣中

    聯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被上

    訴人，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

    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

    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新臺幣（下同）14萬元、營業損害5萬5

    ,087元（即：1,777元×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9日等合計

    31日＝5萬5,087元）等共計19萬5,087元等語。並聲明：㈠上

    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9萬5,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情。

二、上訴人則以：

　㈠就系爭客車維修費部分，爭執估價單之形式上真正，亦質疑維修費用14萬元之真實性。且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員工余中平並未獲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客車損害賠償事宜，零件費用應再扣除折舊。

　㈡就營業損失部分，爭執被上訴人提出每日收支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又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3日等共計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所以僅得以21日作為營業損害之計算天數。另營業損失應以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後之營業淨利計算，所以依該統計表之記載與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12年7月至113年6月之營業收入既為101萬9,730元，則被上訴人之每日營業淨利應僅為227元（即：101萬9,730元÷12個月÷30日×8%＝227元）。原審扣除節省費用每日677元之部分，並未提出計算方式。

　㈢就肇責部分，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速度慢速駕駛系爭客車，且當時系爭客車前方及左右復無其他車輛行駛，則被上訴人慢速駕駛，形同於國道設置路障，製造用路人安全之風險，且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亦均認被上訴人以低於最低速限之速度駕駛系爭客車亦為肇事因素，足證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故應減輕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等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6萬7,5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依兩造聲請分別定擔保

    金宣告准、免假執行，暨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

    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簡上卷第115至1

    16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受僱人，因為執行上訴人

    東亞公司所交付之工作，於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

    駛聯結車，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行經

    彰化縣○○鎮○○道0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北側向輔助車道時

    ，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即往前行駛

    ，適前方有被上訴人駕駛屬於中聯公司所有之系爭客車，同

    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上訴人林侑權所駕

    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撞擊被上訴人所駕駛之系爭客車，導致

    系爭客車受損；嗣中聯公司將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

    請求權讓與給被上訴人。

　2.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駕駛系爭客車作為計程車謀生使

    用。

　3.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車速度經推

    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

    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

　4.對原審卷一第41、43錄音對話譯文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㈡爭點部分：

　1.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是否真

    實？是否需再折舊？

　2.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何？

　3.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

    速60公里的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

    ？若有，則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中市計程

    車客運業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契約書、行車執照、債權

    請求權讓與同意書、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

    記聯單、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

    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對話譯文、LINE對話記錄、內政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113年10月18日國道警

    三交字第1130015293號函及所檢附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

    、系爭客車受損之彩色照片、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

    覆議意見書等件影本及原審判決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23

    至34、41至47、89至108、201至211、223至243、331至333

    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堪信屬實。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且

    無須再折舊：

　1.上訴人雖主張：余中平於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去查看系爭客

    車修理情形，但並未經其等授權去處理責任認定及損害賠償

    金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1頁，卷二第70頁，簡上卷第頁

    ）。然上訴人已陳稱：系爭事故發生後都是上訴人東亞公司

    之運輸部經理余中平代表其等與被上訴人接洽等語（見簡上

    卷二第70頁），證人即熱線汽車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亦到庭

    證稱：維修金額是跟余中平談好的，當初認為余中平代表上

    訴人東亞公司，因為余中平說便宜一點，伊就說14萬元包修

    。後來縱使有追加工項，也沒有多收錢，只是在估價單上詳

    細記載，16萬6,000元之估價單開立時還未拆開系爭客車，1

    4萬元是拆開後才開立，16萬6,000元議價到14萬元包修，是

    跟余中平議價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則余中平

    顯係代理上訴人與熱線汽車修配廠及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客車

    之損害賠償事宜。再者，由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

    平間之對話內容觀之：「余中平：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

    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余中平：

    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面看初

    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余中平：現

    在就是以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見原審卷一第41

    頁），余中平顯有經上訴人林侑權之僱用人即上訴人東亞公

    司之授權，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洽談關於系

    爭客車維修費之損害賠償金額與將來須依肇責比例計算分擔

    等內容，堪認余中平確為上訴人之有權代理人，上訴人上開

    所辯，不足採信，亦有違誠信原則。

　2.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損，經送往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後

    ，維修費即如原審卷一第251、253頁估價單所示之16萬6,00

    0元，嗣余中平與該修配廠議價為以14萬元包修，被上訴人

    經該修配廠告知後乃同意之，該修配廠遂以維修費14萬元包

    修之方式修繕完成，並自被上訴人收受維修費14萬元，該估

    價單是證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所開立等節，業經證人

    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

    ），並有該估價單、統一發票、名片、余中平與柯金忠間之

    LINE紀錄、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

    存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41、43、249至253、291至301、36

    9頁）。且由上開LINE紀錄、對話內容觀之（見原審卷一第4

    1、43、291至301頁），身為上訴人東亞公司運輸部經理之

    余中平於113年7月23日見柯金忠所傳送之該估價單後，既未

    就該估價單表示異議，更於113年7月29日對被上訴人表示「

    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現在就是以14

    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足認該估價單上之維修費16

    萬元確為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撞所致之損害。故被上訴

    人僅請求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同意之包修金額14萬元，核屬

    有據。

　3.上訴人雖主張熱線汽車修配廠前後提供之估價單有金額之落

    差、發票章位置不同、有手寫註記等情形，故質疑其形式真

    正云云。惟查，綜上各節，已可查知本件係由熱線汽車修配

    廠於修繕前估價修繕費用16萬6,000元，嗣後再經余中平議

    價、經兩造同意以14萬元包修，其後始又開立14萬元之估價

    單、註記兩造合意商談之情形，上訴人反以兩份估價單之差

    異及其上之註記質疑修繕費用及估價單之真實性，顯無可採

    。

　4.上訴人另主張維修費中之零件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惟觀被

    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洪秀滿：「

    余先生，現在跟修車廠談就是以中古零件14萬修理，這樣你

    沒意見，是嗎？」余中平：「對，以14萬是包修，然後我們

    公司就是看肇事責任，大家在談。」洪秀滿：「是，當然，

    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等初判表出來看肇事比例。在這裡要

    特别說的是初判表肇責出來就是以14萬談，沒有中古折舊問

    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件來修，車廠老間說，我們

    雙方要談好，不要修了又有問題。」余中平：「對，這部分

    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

    妳聽懂？」；洪秀滿：「現在我們強調的是，車以14萬包修

    ，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時你不能再

    談折舊問題，修車老闆說，我們雙方要再確認一下」余中平

    ：「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但是

    這部分要你們同意，不然到時修好，你們有意見，就不好，

    我這樣說你聽懂意思嗎？」洪秀滿：「我知道」，余中平：

    「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面看

    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洪秀滿：「我聽

    懂，修車老闆也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找便宜中古零

    件來替換、恢復原狀，我們也只能接受，一直拖也不辦法。

    」余中平：「對，現在就是肇責出來，再處理，你聽懂嗎？

    」余中平：「我先跟你說，我有跟修車廠說，車修好，14萬

    由你們先付，等初判表肇責出來，大家再來談該出的肇責比

    例。」等節（見原審卷一第41、43頁）。洪秀滿已一再向余

    中平確認「沒有中古折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

    件來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

    時你不能再談折舊問題」，余中平亦表示：「對，這部分公

    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

    「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但是這

    部分要你們同意」，兩造顯已就系爭客車以便宜、中古零件

    修繕，並以14萬元包修，嗣後就此金額不再計算折舊，僅待

    初步研判表肇責出來時兩造再談如何依肇責比例分擔等節達

    成合意，上訴人於訴訟中再主張14萬元應再計算折舊，實與

    兩造之明確合意相違，亦毫無誠信可言。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2萬7,500

    元：

　1.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修繕，於

    113年8月13日完工及交付給被上訴人之情，有該修配廠113

    年11月20日函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91、193、197、199

    頁），是被上訴人有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利用屬計程車之

    系爭客車搭載乘客賺取報酬而受有損害，自得請求上訴人賠

    償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以屬計程車之系爭客車工作的營業

    損害。

　2.依臺中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所載（見原審卷一

    第51頁），目前營業計程車每日營業總收入為1,777元，然

    系爭客車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亦因未載客營運而無油資之支

    出，並節省通行費、保養費、停車費、清潔費、輪胎耗損及

    其他雜費等必要營業費用，故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

    項之規定，認每日營業收入1,777元應再扣除每日必要營業

    成本與費用（含：油費、通行費、清潔費、保養費及其他雜

    費等）677元為合理，而餘每日營業淨利1,100元。故以每日

    營業淨利1,100元、不能工作之修繕期間共計25日計算後，

    被上訴人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之營業損害應為2萬7,500元（

    即：1,100元×25日＝2萬7,500元）。因此，被上訴人得請求

    上訴人賠償營業損害為2萬7,500元。

　3.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客車於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且應依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所失之營業淨利，才均得作為計算營業損害之基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5、107、111頁），並提出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報告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9至324頁）。然屬自營業之計程車駕駛人全年無休者所在多有，且其之營運狀況亦大都是每日利用等待乘客叫車之空檔休息，而非固定於某幾日專門休息而不駕駛計程車營業，故屬自營業之被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客車修繕之25日中均未休息，與常情無違。又上開同業利潤標準是企業在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因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稽徵機關乃可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經就查得之營業收入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課稅所得額。故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僅為概括估算，且是以企業整體營運為計算標的，並無法完全呈現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營業之實際營運狀況，且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因系爭事故同節省高達百分之92之營業成本、營業費用與稅額而致有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規定之適用，故本院認尚難將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套用計算在被上訴人之所失營業利益上。上訴人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㈣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

    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並無與有過失

    ：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發

    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

    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

    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

    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

    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

    ，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

    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

    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

    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

    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由

    「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

    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

    又條件關係，是指「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而「相

    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

    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

    ，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雖不爭執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

    車速度經推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

    .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見簡上卷第116頁）。且

    行車事故鑑定會、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被上訴

    人在前方無車流之情況下以低於最低速限之行車速度駕駛系

    爭客車，已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會之鑑定

    意見書、該覆議會之覆議意見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3

    1至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惟查：

 （1）系爭事故係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時遭同一車道、由上訴

      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從後追撞，且二車均未有變換車

      道或緊急煞車之情形，可見處於前方之被上訴人根本無從

      預見其會遭上訴人林侑權從後撞擊，亦無從即時採取任何

      防免措施，故尚難遽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已違反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具與有過失。

 （2）且查，後車本有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而高速公路上原本

      車流順暢，惟某路段前車因車流狀況而慢速行駛之情形亦

      所在多有。系爭客車於行駛間正常開啟車燈，且為上訴人

      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明顯可見，有聯結車之行車記錄器

      截圖照片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15

      9、161頁，簡上卷第136頁）。則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數十

      秒，被上訴人既得安全地駕駛系爭客車在上訴人林侑權所

      駕駛之聯結車前方行駛，而無與包含聯結車在內之國道1

      號高速公路用路車輛發生任何碰撞，足見被上訴人於系爭

      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

      駕駛系爭客車，並非均可能發生遭從後撞擊之道路交通事

      故。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

      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駕駛系爭客車與系爭事故之

      發生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中之「相當性」。上訴人所主張被

      上訴人應負與有過失責任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之

    損害金額合計為16萬7,500元（即：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

    營業損害2萬7,500元＝16萬7,500元），且無庸負與有過失責

    任。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

    付16萬7,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原審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王鏡明　　　

　　　　　　　　　　　　　　　　　法　官　李言孫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4號

上  訴  人  林侑權  



            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歐聲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頣寬  

被 上訴 人  粘建民  

訴訟代理人  洪秀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本院彰化簡易庭114年度彰簡字第7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亞公司）之受僱人。上訴人林侑權為執行上訴人東亞公司所交付之工作，於民國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櫃曳引車（下稱聯結車），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經彰化縣○○鎮○○道0號高速公路北向194.9公里處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即貿然往前行駛，適前方有被上訴人駕駛訴外人中聯交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中聯公司）所有且屬於計程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客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之輔助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追撞被上訴人所駕駛之系爭客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嗣中聯公司將其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被上訴人，故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新臺幣（下同）14萬元、營業損害5萬5,087元（即：1,777元×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9日等合計31日＝5萬5,087元）等共計19萬5,087元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9萬5,0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情。

二、上訴人則以：

　㈠就系爭客車維修費部分，爭執估價單之形式上真正，亦質疑維修費用14萬元之真實性。且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員工余中平並未獲上訴人授權處理系爭客車損害賠償事宜，零件費用應再扣除折舊。

　㈡就營業損失部分，爭執被上訴人提出每日收支統計表之形式上真正，又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113年8月13日等共計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所以僅得以21日作為營業損害之計算天數。另營業損失應以營業收入扣除營業成本後之營業淨利計算，所以依該統計表之記載與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後，被上訴人於112年7月至113年6月之營業收入既為101萬9,730元，則被上訴人之每日營業淨利應僅為227元（即：101萬9,730元÷12個月÷30日×8%＝227元）。原審扣除節省費用每日677元之部分，並未提出計算方式。

　㈢就肇責部分，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速度慢速駕駛系爭客車，且當時系爭客車前方及左右復無其他車輛行駛，則被上訴人慢速駕駛，形同於國道設置路障，製造用路人安全之風險，且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亦均認被上訴人以低於最低速限之速度駕駛系爭客車亦為肇事因素，足證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故應減輕上訴人之損害賠償金額等語。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應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6萬7,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就被上訴人勝訴部分，依兩造聲請分別定擔保金宣告准、免假執行，暨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簡上卷第115至116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林侑權為上訴人東亞公司之受僱人，因為執行上訴人東亞公司所交付之工作，於113年7月19日凌晨3時17分許駕駛聯結車，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行經彰化縣○○鎮○○道0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北側向輔助車道時，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與前車未保持安全距離，即往前行駛，適前方有被上訴人駕駛屬於中聯公司所有之系爭客車，同沿國道1號高速公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因而從後撞擊被上訴人所駕駛之系爭客車，導致系爭客車受損；嗣中聯公司將對上訴人之系爭客車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給被上訴人。

　2.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前駕駛系爭客車作為計程車謀生使用。

　3.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車速度經推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

　4.對原審卷一第41、43錄音對話譯文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㈡爭點部分：

　1.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是否真實？是否需再折舊？

　2.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何？

　3.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的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是否與有過失？若有，則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兩造不爭執事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臺中市計程車客運業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契約書、行車執照、債權請求權讓與同意書、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國道公路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對話譯文、LINE對話記錄、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隊113年10月18日國道警三交字第1130015293號函及所檢附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系爭客車受損之彩色照片、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覆議意見書等件影本及原審判決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23至34、41至47、89至108、201至211、223至243、331至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堪信屬實。　　　

　㈡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且無須再折舊：

　1.上訴人雖主張：余中平於系爭事故發生後雖有去查看系爭客車修理情形，但並未經其等授權去處理責任認定及損害賠償金額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1頁，卷二第70頁，簡上卷第頁）。然上訴人已陳稱：系爭事故發生後都是上訴人東亞公司之運輸部經理余中平代表其等與被上訴人接洽等語（見簡上卷二第70頁），證人即熱線汽車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亦到庭證稱：維修金額是跟余中平談好的，當初認為余中平代表上訴人東亞公司，因為余中平說便宜一點，伊就說14萬元包修。後來縱使有追加工項，也沒有多收錢，只是在估價單上詳細記載，16萬6,000元之估價單開立時還未拆開系爭客車，14萬元是拆開後才開立，16萬6,000元議價到14萬元包修，是跟余中平議價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則余中平顯係代理上訴人與熱線汽車修配廠及被上訴人處理系爭客車之損害賠償事宜。再者，由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觀之：「余中平：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余中平：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面看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余中平：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見原審卷一第41頁），余中平顯有經上訴人林侑權之僱用人即上訴人東亞公司之授權，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洽談關於系爭客車維修費之損害賠償金額與將來須依肇責比例計算分擔等內容，堪認余中平確為上訴人之有權代理人，上訴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亦有違誠信原則。

　2.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損，經送往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後，維修費即如原審卷一第251、253頁估價單所示之16萬6,000元，嗣余中平與該修配廠議價為以14萬元包修，被上訴人經該修配廠告知後乃同意之，該修配廠遂以維修費14萬元包修之方式修繕完成，並自被上訴人收受維修費14萬元，該估價單是證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所開立等節，業經證人即該修配廠負責人柯金忠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80至85頁），並有該估價單、統一發票、名片、余中平與柯金忠間之LINE紀錄、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存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41、43、249至253、291至301、369頁）。且由上開LINE紀錄、對話內容觀之（見原審卷一第41、43、291至301頁），身為上訴人東亞公司運輸部經理之余中平於113年7月23日見柯金忠所傳送之該估價單後，既未就該估價單表示異議，更於113年7月29日對被上訴人表示「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你叫老闆趕快修理」，足認該估價單上之維修費16萬元確為系爭客車於系爭事故中受撞所致之損害。故被上訴人僅請求上訴人賠償上訴人所同意之包修金額14萬元，核屬有據。

　3.上訴人雖主張熱線汽車修配廠前後提供之估價單有金額之落差、發票章位置不同、有手寫註記等情形，故質疑其形式真正云云。惟查，綜上各節，已可查知本件係由熱線汽車修配廠於修繕前估價修繕費用16萬6,000元，嗣後再經余中平議價、經兩造同意以14萬元包修，其後始又開立14萬元之估價單、註記兩造合意商談之情形，上訴人反以兩份估價單之差異及其上之註記質疑修繕費用及估價單之真實性，顯無可採。

　4.上訴人另主張維修費中之零件費用應扣除折舊云云。惟觀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洪秀滿與余中平間之對話內容：洪秀滿：「余先生，現在跟修車廠談就是以中古零件14萬修理，這樣你沒意見，是嗎？」余中平：「對，以14萬是包修，然後我們公司就是看肇事責任，大家在談。」洪秀滿：「是，當然，現在就是以14萬包修，等初判表出來看肇事比例。在這裡要特别說的是初判表肇責出來就是以14萬談，沒有中古折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件來修，車廠老間說，我們雙方要談好，不要修了又有問題。」余中平：「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妳聽懂？」；洪秀滿：「現在我們強調的是，車以14萬包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時你不能再談折舊問題，修車老闆說，我們雙方要再確認一下」余中平：「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但是這部分要你們同意，不然到時修好，你們有意見，就不好，我這樣說你聽懂意思嗎？」洪秀滿：「我知道」，余中平：「我也有跟公司法務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後面看初判表肇責出來再處理，這樣你聽懂嗎？」洪秀滿：「我聽懂，修車老闆也說14萬包修已經是最底價了，找便宜中古零件來替換、恢復原狀，我們也只能接受，一直拖也不辦法。」余中平：「對，現在就是肇責出來，再處理，你聽懂嗎？」余中平：「我先跟你說，我有跟修車廠說，車修好，14萬由你們先付，等初判表肇責出來，大家再來談該出的肇責比例。」等節（見原審卷一第41、43頁）。洪秀滿已一再向余中平確認「沒有中古折舊問題，因為修車廠已經是拿中古零件來修」、「修車老闆已經跟你說是拿中古零件來修理，到時你不能再談折舊問題」，余中平亦表示：「對，這部分公司說就是以14萬這個價位包修，等肇責出來大家才來談」、「我有跟車廠談，說14萬包修，盡量找便宜來替換，但是這部分要你們同意」，兩造顯已就系爭客車以便宜、中古零件修繕，並以14萬元包修，嗣後就此金額不再計算折舊，僅待初步研判表肇責出來時兩造再談如何依肇責比例分擔等節達成合意，上訴人於訴訟中再主張14萬元應再計算折舊，實與兩造之明確合意相違，亦毫無誠信可言。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之營業損失數額為2萬7,500元：

　1.系爭客車於113年7月19日至熱線汽車修配廠估價、修繕，於113年8月13日完工及交付給被上訴人之情，有該修配廠113年11月20日函在卷可證（見原審卷一第191、193、197、199頁），是被上訴人有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利用屬計程車之系爭客車搭載乘客賺取報酬而受有損害，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共計25日修繕期間無法以屬計程車之系爭客車工作的營業損害。

　2.依臺中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證明書所載（見原審卷一第51頁），目前營業計程車每日營業總收入為1,777元，然系爭客車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亦因未載客營運而無油資之支出，並節省通行費、保養費、停車費、清潔費、輪胎耗損及其他雜費等必要營業費用，故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認每日營業收入1,777元應再扣除每日必要營業成本與費用（含：油費、通行費、清潔費、保養費及其他雜費等）677元為合理，而餘每日營業淨利1,100元。故以每日營業淨利1,100元、不能工作之修繕期間共計25日計算後，被上訴人於共計25日修繕期間之營業損害應為2萬7,500元（即：1,100元×25日＝2萬7,500元）。因此，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營業損害為2萬7,500元。

　3.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客車於25日修繕期間應再扣除休息日4日，且應依112年度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計程車客運」之營業淨利率百分之8計算所失之營業淨利，才均得作為計算營業損害之基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5、107、111頁），並提出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報告為證（見原審卷一第319至324頁）。然屬自營業之計程車駕駛人全年無休者所在多有，且其之營運狀況亦大都是每日利用等待乘客叫車之空檔休息，而非固定於某幾日專門休息而不駕駛計程車營業，故屬自營業之被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客車修繕之25日中均未休息，與常情無違。又上開同業利潤標準是企業在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因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稽徵機關乃可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經就查得之營業收入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課稅所得額。故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僅為概括估算，且是以企業整體營運為計算標的，並無法完全呈現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營業之實際營運狀況，且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因系爭事故同節省高達百分之92之營業成本、營業費用與稅額而致有民法第216條之1損益相抵規定之適用，故本院認尚難將上開同業利潤標準套用計算在被上訴人之所失營業利益上。上訴人上開所辯，並非可採。

　㈣被上訴人以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行駛，就系爭事故並無與有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損害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是指被害人苟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乃指有一般具有相當知識經驗且勤勉負責之人，在相同之情況下是否能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為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又條件關係，是指「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而「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意旨參照）。

　2.兩造雖不爭執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駕駛系爭客車之行車速度經推算約為時速42公里，已低於國道1號高速公路194.9公里處之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見簡上卷第116頁）。且行車事故鑑定會、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被上訴人在前方無車流之情況下以低於最低速限之行車速度駕駛系爭客車，已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有該鑑定會之鑑定意見書、該覆議會之覆議意見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331至333頁，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惟查：

 （1）系爭事故係被上訴人駕駛系爭客車時遭同一車道、由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從後追撞，且二車均未有變換車道或緊急煞車之情形，可見處於前方之被上訴人根本無從預見其會遭上訴人林侑權從後撞擊，亦無從即時採取任何防免措施，故尚難遽認被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已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具與有過失。

 （2）且查，後車本有注意車前狀況之義務，而高速公路上原本車流順暢，惟某路段前車因車流狀況而慢速行駛之情形亦所在多有。系爭客車於行駛間正常開啟車燈，且為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明顯可見，有聯結車之行車記錄器截圖照片在卷可佐，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159、161頁，簡上卷第136頁）。則於系爭事故發生前數十秒，被上訴人既得安全地駕駛系爭客車在上訴人林侑權所駕駛之聯結車前方行駛，而無與包含聯結車在內之國道1號高速公路用路車輛發生任何碰撞，足見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駕駛系爭客車，並非均可能發生遭從後撞擊之道路交通事故。自無從認被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時以低於最低速限時速60公里之推算時速42公里駕駛系爭客車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中之「相當性」。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應負與有過失責任自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之損害金額合計為16萬7,500元（即：系爭客車維修費14萬元＋營業損害2萬7,500元＝16萬7,500元），且無庸負與有過失責任。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216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16萬7,5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王鏡明　　　

　　　　　　　　　　　　　　　　　法　官　李言孫　　　

　　　　　　　　　　　　　　　　　法　官　李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